
股票简称: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600340

� �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 � � �发行人和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 要 提 示

１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华夏幸福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７５

亿元

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次债券

”）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５

］

２１８４

号

”

批复核准

。

２

、

华夏幸福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

其中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

期债券

”）

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说明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

低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

１８５．６１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

合计数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６．７９

亿元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

发行人在本期

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

４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５

、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７

年期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６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３．５０％－５．００％

。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

，

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７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

，

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

最终票面利率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８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发行人

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

如获批准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

９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

的方式

。

网下申购由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

。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

具体

配售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

“

三

、

网下发行

”

之

“（

五

）

配售

”。

１０

、

网下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

。

合格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提交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

。

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

（

含

５００

万元

），

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

１１

、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

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１２

、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

、

发行数量

、

发行时间

、

认购办法

、

认购程序

、

认购价格和

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

１３

、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

、

大宗交易平台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

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

市交易

。

１４

、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

券情况

，

请仔细阅读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面向合格投资者

）》，

该募集说明

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Ｔ－２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

。

有关本期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１５

、

有关本期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

，

本发行公告的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

华夏幸福、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 指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日（

Ｔ－１

日） 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为本期发行接受合格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为本期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期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

、

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债券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规模

：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含

２５

亿元

）。

超额配售选择权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

，

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即在基础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

的基础上

，

可追加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含

２５

亿元

）

的发行额度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

变

，

在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

，

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

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利率加公司提升的

基点

，

在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固定不变

。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公司将于

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

若公司未

行使利率上调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

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

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

，

则视为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

回售登记期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

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登

记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决定

。

债券票面金额

：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本期债券面向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

不向

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付息债券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付息日期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０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

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每年的

１

月

２０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每

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到期日

：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兑付债权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之前的第

３

个工作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之前得第

３

个工作日

。

兑付日期

：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

计息期限

：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

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付息

、

兑付方式

：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

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簿记管理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

网下申购由发行人

、

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

况进行债券配售

。

配售规则

：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

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

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

申购

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

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

１０

亿元

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

，

各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

拟上市交易场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质押式回购

：

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

件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

发行费用概算

：

本期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１．５％

，

主要包括承销费用

、

审计师费用

、

律师费用

、

资信评

级费用

、

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

、

补充流动资金

。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日期 发行安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Ｔ－２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发行起始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合格投资者在当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网下投资者

本期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对象

／

网下投资者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和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３．５０％－５．００％

。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

（

三

）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以下简称

“《

网下

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见附件

）

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

四

）

询价办法

１

、

填制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本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

正确填写

。

填写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应注意

：

（

１

）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

２

）

每一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

询价可不连续

；

（

３

）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

、

按顺序填写

；

（

５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５

，

０００

手

（

５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０

万元

）

的整数倍

；

（

６

）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

，

即在该利率标位上

，

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

（

７

）

每家合格投资者在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

，

主承销商另有

规定除外

。

２

、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

印件传真至下述传真号码

，

下述传真号码为本次发行的唯一有效传真

，

以其他方式传送

、

送达或传真至其他传真号码一概

无效

。

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

申购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１９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

６０８３３５８５

每家合格投资者填写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得撤销

。

合格投资者

如需对已提交至主承销商处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进行修改的

，

须征得主承销商的同意

，

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

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３

、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的情况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并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按

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

三

、

网下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

《

管理办法

》

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含

２５

亿元

）。

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单位为

５

，

０００

手

（

５００

万元

），

超过

５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０

万元

）

的整数倍

。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

四

）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２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五

）

申购办法

１

、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

２

、

凡参与本期债券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

。

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

，

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１

日

）

前开立证券账户

。

３

、

欲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

，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个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

与合

格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

，

并向合格投资者发送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４

、

参与网下询价及申购的各合格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

处

：

Ａ

、

附件一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Ｂ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Ｃ

、

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

不参与网下询价

、

直接参与网下申购的各合格投资者应在网下发行截止日之前将上述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

六

）

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及网下发行期间合格投资者认购申请情况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

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

。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

：

按照合格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

利率

）

的合格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申购利率相同且在该利率上的所有申购不能获得足额配售的情况下

，

按照

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合格投资者优先

；

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

行利率

）

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

主承销商有权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

（

七

）

缴款

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

券

（

第一期

）

配售与缴款通知书

》（

以下简称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内容包括该合格投资者获配金额和需缴纳的认购款金

额

、

付款日期

、

划款账户等

。

上述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与合格投资者提交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共同构成认购的要

约与承诺

，

具备法律约束力

。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１５

：

００

前

足额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

划款时请注明

“

合格投资者全称

”

和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

一期

）

认购资金

”

字样

，

同时向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

收款单位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账号

：

８１１０ ７０１４ １３６０ ０２５０ ７７５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

３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１６８１

联系人

：

王艳艳

、

朱军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５１

、

６０８３３５８５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

八

）

违约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如果未能在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规定的时间内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

，

将被视

为违约

，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

四

、

认购费用

本期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

、

过户费

、

印花税等费用

。

五

、

风险揭示

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

一

）

发行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联系人

：

胡艳丽

、

徐强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９

（

二

）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联系人

：

蒋昱辰

、

石衡

、

刘忠江

、

王艳艳

、

朱军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８５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

三

）

联席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１０３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联系人

：

徐孟静

、

李晴

、

陈一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１６１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２８３

（

四

）

联席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联系人

：

杜雄飞

、

冯伟

、

洪渤

、

杨奔

、

任伟鹏

、

赵妤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５１３１３４

传真

：

０１０－５６５１３１０３

发行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主承销商 /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１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２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申购人如需对已

提交至主承销商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主承销商的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本表。

３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５＋２

年期品种

（利率区间：【

３．５０％ － ５．００％

】）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销售人名称

１

、

２

、

３

、

４

、 合计

分配比例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月日

注

：

请申购人认真阅读本表第二页重要提示及申购人承诺

。

重要提示：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如需）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时之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书（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申购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１９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

不参与网下询价、直接参与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网下发行截止日前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

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申购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１９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它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高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３

、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主承销商向申购人发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知书》”），即构成对本申购要约的承诺；

４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

义务，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

遭受的损失；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有不可抗力、监督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期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

本期发行；

６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７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金额为单一询价金额，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

１

）

参与本期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

２

）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

“

基金简称

”

＋

“

证基

”

＋

“

中国证

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

“

全国社保基金

”

＋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

“

劳动

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

３

）

申购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

，

即在该利率标位上

，

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

。。

（

５

）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申购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

申购利率可以不连续

。

（

６

）

本期债券每个申购利率上对应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５００

万元

（

含

５００

万元

），

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应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

数倍

。

（

７

）

有关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

（

８

）

以下为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

写

）。

假设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３．５００％－５．００％

，

某合格投资者拟在不同申购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

出如下填写

：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３．５０ １

，

０００

３．６０ ２

，

０００

３．７０ ３

，

０００

３．８０ ４

，

０００

３．９０ ５

，

０００

Ａ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３．９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Ｂ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３．９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３．８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３．８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３．７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Ｄ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３．７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３．６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Ｅ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３．６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３．５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Ｆ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３．５０％

，

有效申购金额为零

。

（

９

）

参加询价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

（

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

如需

）

后

，

在本发行公告公布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

１０

）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主承销商后

，

即对申

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若因合格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合格投资者自行负责

。

（

１１

）

投资者可在

“

销售人名称

”

处指定本期债券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

、

其他承销团成员中的一家或多家机构为其销

售人

，

并在

“

分配比例

”

处填入对应的分配比例

。

投资者若未在本表中指定销售人

，

则本期债券销售人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

１２

）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

购本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１３

）

每家合格投资者填写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得撤销

。

合格投

资者如需对已提交至主承销商处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进行修改的

，

须征得主承销商的同意

，

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

《

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

１４

）

合格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及申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

、

送达一概无效

。

合格投资者传

真后

，

请及时拨打联系电话进行确认

。

申购传真

：

０１０－ ６０８３ ３６１９

；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

股票简称:华夏幸福 股票代码:60034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面向合格投资者)

(住所: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募

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

资决定的依据

。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

、

本期发行的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注册资本

：

２

，

６４５

，

７５９

，

４３０

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２３

层

工商登记号

：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８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６０９６７０９５－２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８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７

经营范围

：

对房地产

、

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房地产中介服务

；

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生物医药研

发

，

科技技术推广

、

服务

（

二

）

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本次债券计划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７５

亿元

（

含

７５

亿元

），

分期发行

：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完成首期发行

，

首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４０

亿元

；

剩余额度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

经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签发的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１８４

号

”

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５

亿元

（

含

７５

亿元

）

的公司债券

。

公司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各期债券的发行时间

、

发行规模及其

他具体发行条款

。

（

三

）

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发行主体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规模

：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含

２５

亿元

）。

超额配售选择权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

，

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即在基础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

的基础上

，

可追加不超过

２５

亿元

（

含

２５

亿元

）

的发行额度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５

年固定不

变

，

在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

，

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

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５

年利率加公司提升的

基点

，

在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公司将于

本期债券第

５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

若公司未

行使利率上调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

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

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

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

，

则视为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

回售登记期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

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登

记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决定

。

债券票面金额

：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本期债券面向

《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

不向

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付息债券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付息日期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每年的

１

月

２０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

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每年的

１

月

２０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每

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到期日

：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兑付债权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之前的第

３

个工作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之前得第

３

个工作日

。

兑付日期

：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

计息期限

：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

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

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付息

、

兑付方式

：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

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簿记管理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

网下申购由发行人

、

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

况进行债券配售

。

配售规则

：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

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

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

申购

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

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

１０

亿元

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

，

各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

拟上市交易场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质押式回购

：

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

件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

发行费用概算

：

本期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１．５％

，

主要包括承销费用

、

审计师费用

、

律师费用

、

资信评

级费用

、

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

、

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户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世纪城支行

银行账户

：

５７１９０４３４４９１０５０２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

四

）

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１

、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发行首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预计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共

２

个工作日

。

网下发行期限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２

、

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将尽快向上证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

二

、

本期发行的有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２３

层

联系人

：

胡艳丽

、

徐强

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９

（

二

）

牵头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２

层

联系人

：

蒋昱辰

、

石衡

、

刘忠江

、

王艳艳

、

朱军

、

蔡雪珂

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８５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

三

）

联席主承销商

１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１０３

联系人

：

徐孟静

、

李晴

、

陈一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１６１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２８３

２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１６

楼

联系人

：

杜雄飞

、

冯伟

、

洪渤

、

杨奔

、

任伟鹏

、

赵妤

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５１３１３４

传真

：

０１０－５６５１３１０３

（

四

）

分销商

１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苏常州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大厦

４

楼债券发行部

联系人

：

阮洁琼

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９５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４９８８３９

２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系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２

层

联系人

：

王彬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３９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４０

（

五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负责人

：

朱小辉

经办律师

：

杨科

、

刘亦鸣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７７７

（

六

）

会计师事务所

：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河北省石家庄市广安街

７７

号安侨商务四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姚庚春

联系地址

：

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层

９２９

室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凤岐

、

张猛勇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９２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６

（

七

）

资信评级机构

：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关建中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经办人

：

杨莹

、

孙瑞

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０８７７６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４５８３３５５

（

八

）

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银行账户

：

８１１０７０１４１３６００２５０７７５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６８１

联系人

：

蒋昱辰

、

石衡

、

刘忠江

、

王艳艳

、

蔡雪珂

、

朱军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８５

（

九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世纪城支行

银行账户

：

５７１９０４３４４９１０５０２

（

十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总经理

：

黄红元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２８１９

（

十一

）

登记

、

托管

、

结算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总经理

：

高斌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三

、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

，

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

，

下

同

）

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

（

一

）

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

（

二

）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

息披露时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

（

三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证所上市交易

，

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

投资者同意

并接受这种安排

。

四

、

发行人与本期发行的有关机构

、

人员的利害关系

经核查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除下列事项外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

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

。

经中信证券自查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本公司

７

，

６８２

，

８６６

股

，

信用

融券专户共持有

８２７

，

３９４

股

，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持有本公司

３

，

８０６

，

１９５

股

。

中信证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

２７

只组合

（

含公募基金

、

社保

、

企业年金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

ＱＦＩＩ

全权委托

）

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５

，

５２０

，

１７４

股

。

中信证券及其下属子公司上述持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

。

经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查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持有本公

司

６

，

６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不足

１％

。

此外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

中信

证券接受本公司委托

，

担任该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

。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期债券的资信情况

一

、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

、

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及揭示的主要风险

（

一

）

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大公国际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级别的涵义为受评对象偿还债务的

能力很强

，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

，

违约风险很低

。

（

二

）

主要优势

１

、

公司园区主要集中在环北京区域

，

受益于京津冀战略推进

，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

２

、

公司

“

园区

＋

地产

”

模式能够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和价值提升

，

契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政府诉求

，

可复制能力较强

。

３

、

公司具有较强的园区招商能力

，

入园企业数量和签约投资额增长较快

。

４

、

公司地产业务主要位于环北京区域

，

合理价差和成熟的产品线有效保证了产品的快速去化

。

５

、

随着园区不断拓展

，

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持续增长

。

（

三

）

揭示的主要风险

１

、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与民生产业

，

近期受宏观政策转变影响

，

行业虽现回暖迹象

，

但整体仍面临结构性调

整压力

；

２

、

随着公司园区拓展数量不断增加

，

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

；

３

、

园区未来投入规模较大

，

存在一定资金支出压力

。

（

四

）

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

，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公

”）

将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债主体

”）

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

跟踪评级期间

，

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

、

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发债主体履

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

，

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

动态地反映发债主体的信用状况

。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

（

１

）

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

：

大公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

，

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

不定期跟踪评级

：

大公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

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

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

，

并发布评级结果

。

（

２

）

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

、

现场访谈

、

评级分析

、

评审委员会审核

、

出具评级报告

、

公告等程序进行

。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主体

、

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

（

３

）

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

，

大公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

，

或宣布

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大公国际网站

（

ｗｗｗ．ｄａｇｏｎｇ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ｍ ／

）、

上证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予以公布

，

且交易所网站公告

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

、

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

并同时报送本公司

、

监管部门和交易机构等

。

三

、

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

一

）

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在各大银行的资信情况良好

，

与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长期保

持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

，

融资渠道较为畅通

。

目前公司已获得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授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总授信额度总计约为

８３８

亿元

，

已用授信额度约

１８７

亿元

，

公司尚存在较大的银行融资余额

。

公司现有项目基本已实现银行贷款融资或有多家银行

审批通过贷款额度和表示贷款意向

，

若在公司存在资金需求

，

可在短期内获得较大额度银行借款资金

。

（

二

）

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

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及一期

，

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

未曾发生过严重违约

。

（

三

）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最近三年及一期

，

本公司不存在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

“

上证函

［

２０１５

］

１０９６

号

”

的

《

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

以下简称

“

无异议函

”），

载明公司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

面向

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

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

无异议

函自出具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此次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３

年

，

分别在第

１

年末和第

２

年末附公司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

上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工作已完成认购缴款

，

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划入公司此次债券发行募

集资金账户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

“

上证函

［

２０１５

］

１４８２

号

”

的

《

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

以下简称

“

无异议函

”），

载明公司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

面向

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

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

无异议

函自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本次债券首期发行规模

１０

亿

，

期限

４

年

，

在第

２

年末附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

上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已完成认购缴款

，

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

行募集资金账户

；

本次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

１０

亿

，

期限

４

年

，

在第

２

年末附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

上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已完成认购缴款

，

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

账户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

“

上证函

［

２０１５

］

１７２６

号

”

的

《

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

以下简称

“

无异议函

”），

载明公司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

面向

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

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

无异议

函自出具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

１０

亿

，

期限

３

年

。

上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已完成认购缴款

，

募集

资金净额已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账户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编号为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１８４

号

”

的

《

关于核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不超过

７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销

。

首期

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完成

；

其余各期债券发行

，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完成

。

截

至目前

，

上述债券第一期

４０

亿元已完成认购缴款

，

募集资金净额已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账户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编号为

“

上证函

［

２０１５

］

２０５５

号

”

的

《

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

以下简称

“

无异议函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销

，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１８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

牌转让条件

，

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

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截至目

前

，

上述债券尚未发行

。

（

四

）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公开发行的债券累计余额为

０

亿元

，

本次公司债券全部发行完毕后

，

公司公开发行的债

券累计余额不超过

７５

亿元

，

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财务报表口径净资产

（

含少数股东权益

）

的比例不超过

４０％

，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合并净资产的

４０％

。

（

五

）

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３１

速动比率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３０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８６．５９％ ８４．７４％ ８６．５６％ ８８．５２％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８７．５６％ ７８．１１％ ５５．１８％ ４４．４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ＥＢＩＴ

（万元）

４３５

，

６２６．１３ ５１８

，

９９１．９６ ３７５

，

３８８．９７ ２５４

，

７１６．７６

ＥＢＩＴＤＡ

（万元）

４４５

，

８２６．３６ ５２９

，

９８９．１７ ３８１

，

０５９．４１ ２５８

，

７０６．９３

ＥＢＩＴ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５５ ２．００ ２．６９ ４．５５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６１ ２．０５ ２．７３ ４．６２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除特别注明外

，

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１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２

、

速动比率

＝

（

流动资产

－

存货

）

／

流动负债

；

３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

４

、

ＥＢＩＴ＝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５

、

ＥＢＩＴＤＡ＝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６

、

ＥＢＩＴ

利息保障倍数

＝ＥＢＩＴ ／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支出

）；

７

、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ＥＢＩＴＤＡ ／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支出

）；

８

、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

９

、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概况

注册名称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注册资本

：

２

，

６４５

，

７５９

，

４３０

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

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２３

层

工商登记号

：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８７

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０９６７０９５－２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９８２９８８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７

经营范围

：

对房地产

、

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房地产中介服务

；

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生物医药

研发

，

科技技术推广

、

服务

。

二

、

发行人设立

、

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

一

）

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前身原称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

［

２００１

］

２４

号文

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

［

２００１

］

５５０

号文批准

，

由台湾国祥冷冻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

上虞市上浦金属加工厂

、

上虞上峰压力容器厂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时的股本总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

，

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

［

２００３

］

２６

号文和商务部商资二函

［

２００３

］

１３８

号文批准

，

浙江国祥外

方股东台湾国祥冷冻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台湾省籍自然人陈和贵

。

浙江国祥上述外方股东变更完成后

，

浙江国祥的股权结构如下

：

发起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陈和贵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有股份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境内法人股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境内法人股

上虞市上浦金属加工厂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境内法人股

上虞上峰压力容器厂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境内法人股

合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二

）

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３

年首次公开发行后的股权结构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３

］

１４４

号文审核批准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浙江国祥采用向二级市场全部投资者定价配

售的发行方式

，

新增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并经上交所

“

上证上字

［

２００３

］

１５１

号文

”

核准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

。

新股发行后

，

浙江国祥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类型

浙江国祥发起人股东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

其中：陈和贵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有股份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境内法人股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０

境内法人股

上虞市上浦金属加工厂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境内法人股

上虞上峰压力容器厂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境内法人股

社会公众股东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浙江国祥第一大股东陈和贵先生与陈天麟先生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陈天麟先生受让陈和贵先

生持有的浙江国祥全部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２７％

。

股份转让完成后

，

陈天麟先生持有浙江国祥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

，

占

浙江国祥总股本的

２７％

，

陈和贵先生不再持有浙江国祥股份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陈天麟先生成为浙江国祥的第一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浙江国祥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

浙江国祥以所拥有的上海贵麟瑞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全部

９０％

股权回购陈天麟持有的浙江国祥

４

，

６７５

，

３２５

股非流通股

，

在定向回购基础上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比例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

。

方案实施后

，

浙江国祥的股本总额减

至

９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

，

陈天麟为浙江国祥第一大股东

，

持有浙江国祥

２３．２７％

的股份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限售流通股股东

４３

，

３２４

，

６７５ ４５．４５ －

其中：外资自然人

２２

，

１８１

，

０１３ ２３．２７

境外自然人持有股份

社会法人股

２１

，

１４３

，

６６２ ２２．１８

境内法人股

社会流通股东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５

社会流通股

合计

９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６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总股本增至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浙江国祥股东大会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以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因浙江国祥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进行了定向回购

，

定向回购后浙江国祥的总股本由原来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缩减至

９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

，

故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实际可得

５．２４５２３

股

。

本次转增完成后

，

浙江国祥总股

本由

９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增加到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

，

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限售流通股股东

６６

，

０４９

，

４６４ ４５．４５ －

其中：外资自然人

３３

，

８１５

，

４６５ ２３．２７

境外自然人持有股份

社会法人股

３２

，

２３３

，

９９９ ２２．１８

境内法人股

社会流通股东

７９

，

２７５

，

２１１ ５４．５５

社会流通股

合计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１０

年实际控制人变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陈天麟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浙江国祥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大宗交易完成后

，

陈天麟

持有浙江国祥

３０

，

９６５

，

４６５

股

，

占浙江国祥股本总额的

２１．３１％

，

鼎基资本持有浙江国祥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

占浙江国祥股本总

额的

１．９６％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陈天麟与华夏控股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约定陈天麟将其所持浙江国祥全部股份

，

共计

３０

，

９６５

，

４６５

股

（

占浙江国祥股份总数的

２１．３１％

）

协议转让给华夏控股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确认陈天麟先生持有的浙江

国祥无限售流通股

３０

，

９６５

，

４６５

股已过户至华夏控股名下

。

华夏控股成为浙江国祥的第一大股东

，

华夏控股及其关联方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２３．２７％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华夏控股

３０

，

９６５

，

４６５ ２１．３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鼎基资本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他股东

１１１

，

５０９

，

２１０ ７６．７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２０１１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总股本增至

２３２

，

５１９

，

４８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浙江国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

浙江国祥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共转增

８７

，

１９４

，

８０５

股

。

本次转增完成后

，

浙江国祥总股本由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６７５

股增加到

２３２

，

５１９

，

４８０

股

，

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

浙江国祥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华夏控股

４９

，

５４４

，

７４４ ２１．３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鼎基资本

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他股东

１７８

，

４１４

，

７３６ ７６．７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２３２

，

５１９

，

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 －

６

、

２０１１

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５

号

《

关于核准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核准

，

浙江国祥向华夏控股发行

３５５

，

４２７

，

０６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

本次发行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

完成后浙江国祥总股本增至

５８７

，

９４６

，

５４０

股

，

浙江国祥名称

变更为

“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其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型

华夏控股

４０４

，

９７１

，

８０４ ６８．８８

限售股

鼎基资本

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７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他股东

１７８

，

４１４

，

７３６ ３０．３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５８７

，

９４６

，

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华夏控股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的主营业务由空调设备制造安装及配套服务

，

转型为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和区域开发

。

７

、

２０１２

年资本公积金

、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

总股本增至

８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

以公司总股本

５８７

，

９４６

，

５４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派送

３

股

。

本次转增股本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５８７

，

９４６

，

５４０

股增至

８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

公司名

称变更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８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送红股

，

总股本增至

１

，

３２２

，

８７９

，

７１５

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

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８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

（

含税

），

同时派发现金股利

，

共计送

红股

４４０

，

９５９

，

９０５

股

。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票股利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完成除权除息

，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３２２

，

８７９

，

７１５

股

。

９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送红股

，

总股本增至

２

，

６４５

，

７５９

，

４３０

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

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

１

，

３２２

，

８７９

，

７１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红股

（

含税

），

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８

元

（

含税

），

共计送红股

１

，

３２２

，

８７９

，

７１５

股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

，

０５８

，

３０３

，

７７２．００

元

。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票股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完成除权除息

，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

，

６４５

，

７５９

，

４３０

股

。

（

三

）

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王文学

，

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三

、

股东情况介绍

（

一

）

发行人的股权架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

二

）

发行人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发行人股本总额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１

，

８２２

，

３７３

，

１１８ ６８．８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８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

４７９

，

６０７ ０．８５

其他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７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７２

，

４３８ ０．７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２２７

，

８０８ ０．５０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１２

，

０７２

，

０９４ ０．４６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１１

，

７９９

，

８５９ ０．４５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５０８

，

９７０ ０．４３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９

，

３６５

，

６４３ ０．３５

其他

合计

１

，

９６６

，

７２９

，

５３７ ７４．３４ －

四

、

发行人组织结构和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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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

福州市湖东路 268号

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2016年 1 月 18日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268号)

联席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签署日期：2016年 1 月 18日


